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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教字〔2019〕36 号 

 

柳河县 2019年度教育重点工作目标管理 

责任制督导评估方案 

 

为切实履行好督学工作职责，有效发挥监督指导作用，依法

规范学校办学行为，促进学校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，建立健全

督导考评机制，推动公开监督和行政问责，完善督导评估办法，

形成比学赶帮超的良好工作局面，特制定责任制督导评估方案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精神为指

导，深入贯彻落实国家、全省教育大会精神，以教育改革创新为

主线，以立德树人为根本，以提高质量为核心，以促进公平为重

点，完善措施，攻坚克难，切实转变教育管理和发展方式，深入

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，积极促进城乡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全

覆盖，有效维护教育系统和谐稳定，为推动各级各类教育高质量

发展、推进教育现代化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保驾护航。 

二、评估指标 

本年度目标管理责任制评估指标体系，将作为对各校年度教

育工作考评的基本依据，本着突出省、市、县年度工作重点的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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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进行编制。设置一级指标、二级指标、三级指标等三个评估类

别。县政府教育督导室对教育重点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的实施进

行监督和评估验收。 

三、评比办法 

采取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，定性与定量评价相结

合的方式对全县各级各类学校进行评估，考评总分为 100 分。 

（一）过程性评价（15%）： 

1.以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为依托，以责任督学挂牌督导问

题管理月报表为依据对全县各学校日常工作检查进行量化评比，

结果占总分 10%。由责任督学按照平时检查得分情况评出 A、B、

C 等，分别以 10 分、9.5 分、9分计入总分。 

2.按照各校完成督导临时性工作的速度、质量等情况进行量

化评比，占总分 5%。 

（二）终结性评价（85%）： 

以年末督导室按照《柳河县 2019 年度教育重点工作目标管

理责任制督导评估指标体系》到各校进行检查的结果为依据，对

全县各学校进行综合评估，占总分 85%。 

（三）加分项： 

1.学校接受上级教育督导部门检查予以加分：国家级加 1

分，省级加 0.5 分，市级加 0.3 分；其中村小、教学点迎接检查

将为其所在中心校予以适当加分：国家级加 0.5 分，省级加 0.25

分，市级加 0.15 分。 

2.学校工作得到县政府、市教育行政部门以上表彰予以加

分：所有获得的荣誉必须提供奖牌或证书、表彰文件及县教育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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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部门证明。国务院表彰加 3分、省政府表彰加 2 分、市政府

表彰加 1 分、县政府表彰加 0.5 分；受到教育行政部门系列表彰，

教育部表彰加 2分、省教育厅表彰加 1分、市教育局表彰加 0.5

分。 

（四）减分项: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予以减分： 

迎检不力造成负面影响的；一般党员干部受处分的。 

（五）降档项：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予以降档： 

学校教师出现有偿办班补课的；主要领导和班子成员受处分

的；年度未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中心工作的。 

（六）否决项：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予以否决： 

学校工作出现重大失误，被县级以上电视台、报刊等媒体曝

光的；因教师师德师风败坏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；发生重大

安全事故的；出现严重越级上访、重大的收费和财务管理等违规

事件的。 

四、评选办法 

全县学校将按照小学、独立初中、一贯制学校、非义教段学

校（普通高中、职教中心、特殊教育学校、幼儿园）等 4个系列

进行评选。小学、独立初中、一贯制学校按城区和农村分类评比，

以学校总数 30%左右比例评选优秀单位即第一档，以学校总数

40%左右比例评选良好单位即第二档，其余学校为第三档；非义

教段学校（普通高中、职教中心、特殊教育学校、幼儿园）得分

96 分（含 96 分）以上评选为优秀单位，93 分—96 分（不含 96

分）评选为良好单位，其余学校为第三档。在责任制评比排名中

较上一年度提高幅度较大且未在优秀等级的学校：城区小学提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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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个名次，城区初中含朝鲜族学校提高 2 个名次；农村小学提高

3 个名次，农村初中提高 3 个名次，一贯制学校 6 个名次），教

育局将破格评选其为优秀单位。 

教育局对督导室最终评选结果将召开党组会议进行研究确

定，优秀单位在教育局及柳河县教育信息网进行公示。获得优秀

单位的学校和校长将在全县教育工作会议上予以表彰。  

五、结果运用 

1.被表彰的优秀单位，在年度评先选优、职称评聘中适当提

高比例。 

2.被表彰的优秀单位的校长和班子成员，将在人事任用上作

为重要依据。 

3.被表彰的优秀单位，将列为外出考察业务培训优先考虑对

象。 

4.连续三年排在三档或末位的学校，第一年校长要对工作情

况进行说明；第二年要进行警示谈话；第三年将对主要负责人和

班子成员进行组织处理。 

 

附件：柳河县 2019 年度教育重点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督导

评估指标体系 

 

 

 

柳河县教育局 

2019 年 3 月 15 日 


